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中華民國102年5月20日

府行救字第1020099140號

訴願人：000股份有限公司   地址：台北市00路00號
代表人：沈00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同上
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訴願人因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（下同）101年10月30日投稅土字第1010042404號函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


事實

緣訴外人吳00原所有坐落本縣集集鎮00段00地號土地（地目旱、面積19,412.53平方公尺，持分全，下稱系爭土地），經台灣南投地方法院執行拍賣於100年5月4日拍賣，由訴外人陳00拍定取得，並由該民事執行處以100年5月4日投院平99司執賢字第17707號函請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應課徵之土地增值稅開列數額函告，以憑優先扣繳，原處分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3項規定，核課土地增值稅計新台幣（以下同）755,329元，並以100年5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00016466號函請該院民事執行處代為扣繳在案。嗣抵押債權人即訴願人於101年10月23日（收文日）申請依88年度公告現值為系爭土地之原地價計徵土地增值稅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其所請，核與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、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釋規定不符，乃以101年10月30日投稅土字第1010042404號函否准所請。訴願人不服，於101年11月26日（收文日）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由

1、 按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：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於本法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後第1次移轉，或依第1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，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」定有明文。次按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略釋：「…又農政單位受理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，亦係以該宗整筆土地符合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」為要件。參據上述規定，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有關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」之認定，應以該農業用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，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為要件。…」函釋在案。
2、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系爭農地高處有一通訊基地台，即片面認定該農地未『農地農用』，似有以偏概全、見樹不見林之嫌，系爭土地面積19,412.53平方公尺中，除了佔地約50~60平方公尺之基地台外，其餘均栽植果樹、檳榔等農作物，前開認定有違『法律之比例原則』，且該通訊基地台係攸關國防、全民通訊公益性之公共設施，卻認定該農地非供農業使用，若依此觀點，則全台所有台電公司架設高壓電塔之農林地，豈不是均非供農業使用，此外，以法律位階言，財政部之函釋，並不能凌駕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3、 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17707號法拍公告，系爭土地有一座00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搭建之基地台坐落，經函查基地台確切搭建日期，並得該公司102年1月10日台信中維簡（102）字第0011號書函復，確認前開基地台於88年9月14日搭建，並經本府農會處確認無申請容許使用之資料在案。依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釋規定，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有關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」之認定，應以89年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，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為要件，本案系爭土地有00股份有限公司承租部分面積搭建一基地台，尚難稱「整筆」土地均作農業使用，故與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」定義不符，致無該條文之適用，且亦與「比例原則」無涉，原處分機關據以否准所請，並無不合。
4、 另訴願人主張「……全台所有台電公司架設高壓電塔之農林地，豈不是均『非供農業使用』……」乙節。按查財政部98年1月15日台財稅字第09704774570號函釋略以：「農業用地於土地使用編定前，部分面積供政府興建輸電鐵塔，其餘面積於89年1月28日均作農業使用，且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，該鐵塔不影響供農業使用而核發整筆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，准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核課土地增值稅……」。前開函釋所定要件於本案系爭土地不合，論指情形並不相同，核無比照援用之餘地，本案難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核課土地增值稅，訴願人主張核不足採。
5、 至訴願人主張以法律位階而言，財政部之「函釋」豈能凌駕立法院三讀通過之「法律」乙節。按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釋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所作成之解釋性行政規則，因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且未違反土地稅法立法意旨及租稅法定主義等，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，應自所解釋法律之生效日起有其適用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07號判決參照）。爰此，前開函釋係行政主管機關財政部就土地稅法之適用所為之釋示，僅在闡明法規之原意，並未逾越母法規定，與「法源位階理論」所張之法律優位原則並無二致，訴願人所主張違反「法律位階」觀念或「函釋」凌駕「法律」乙節，顯係誤解。從而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，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，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
6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廖 政 吉

委員 謝 金 池

委員 姜 君 佩

委員 廖 深 利

委員 陳 錦 白

中華民國102年5月20日

代理縣長  陳志清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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